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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2013-056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实现投资目的、控制投资风险、保护股东利益，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全部广

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股权，退出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与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新控股”）、广东怡

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怡富”）、广州市然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然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 12,706.66 万元转让持有的广州市

用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佳公司”） 37.9%股权。其中：转让给三新控

股 22.7%股权，交易价格为 7624 万元；转让给广东怡富 7.6%股权，交易价格为

2541.33 万元；转让给广州然力 7.6%股权，交易价格为 2541.33 万元。三新控股、

广东怡富和广州然力均同意按照以上价格和比例受让本公司持有的用佳公司股

权。 

2、鉴于三新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张明园先生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李智、安超、金勇和张逸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将采取网络投票

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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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及其他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3 号 28 楼 A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3 号 28 楼 A 室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3 号 28 楼 A 室 

法定代表人：张明园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106755564939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咨询。商业信息

咨询。 

主营业务：能源、环保项目投资管理。 

设立时间：2003 年 11 月 5 日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明园（持有三新控股 76.8%的股权） 

历史沿革：原名广州三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4 年 6 月变更为广州三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该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广东三新能源环保有限

公司重点投资环保产业，2005 年以来，先后在佛山、东莞、浙江、广州等地的

垃圾收集站项目和污水处理项目中中标。 

财务状况：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75,962 万元，

负债总额 3,050 万元，净资产 72,912 万元，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

润 4,101 万元。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78,494 万元，负债总额

2,961 万元，净资产 75,533 万元，201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2,62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新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张明园先生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3 

（二）其他交易方基本情况 

1．广东怡富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罗冲村增槎路榕桂街七号之一首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炳坤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法律法规禁止及限制的行业、项目除

外）；投资咨询及策划（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设立时间：2004 年 2 月 18 日 

财务状况：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6,048 万元，负债总

额 5,060 万元，净资产 989 万元，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33 万元。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6,080 万元，负债总额 5,039 万元，净

资产 1,041 万元，201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53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股东情况：卢炳坤持股 60%；何燕芬持股 40%。 

广东怡富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2．广州市然力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华荟社区华荟路 54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简智安 

注册资本：叁拾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经营范围涉及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设立时间：2007 年 7 月 30 日 

财务状况：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28 万元，负债总额

200 万元，净资产 28 万元，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1 万元。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26 万元，负债总额 200 万元，净资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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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情况：简智安持股 90%；刘雪红持股 10%。 

广州然力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3 号 27 楼 A1（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吴涛 

注册资本：161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4 月 18 日 

注册号：440104000224695 

经营范围：电子、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用佳公司

的主要资产为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 59007 平方米地块（以下简称“番

禺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目前该公司主要从事自有地块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经

营范围内业务均未开展。 

本公司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对用佳公司2012年度和2013年1-9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1日出具了《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13]005739号），报告显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用佳公司资产总额125,293,987.06元，负债总额

26,096,281.05元，应收款总额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元，净资产99,197,706.01

元；2012年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6,141,940.95元，净利润-6,141,851.88元；2012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2,155,148.61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用佳公司资产总额138,556,999.10元，负债总额

41,079,707.52元，应收款总额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元，净资产97,477,291.58

元；2013年1-9月的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1,719,359.01元，净利润-1,720,414.43

元；2013年1-9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6,470,233.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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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用佳公司房产项目尚未正式动工。 

本次转让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转让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

移。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情

况。 

2．历史沿革 

用佳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18日，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由吕志斌出资5 

 

万元，占出资比例10%，区国辉出资45万元，占出资比例90%。 

2008年4月17日，用佳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三新控股出资14万元，占出资

比例28%，区国辉出资31万元，占出资比例62%，吕志斌出资5万元，占出资比

例10%。 

2008年6月2日，用佳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增至1000万元，区国辉增资至

490万元，占出资比例49%，吕志斌增资至100万元，占出资比例10%，三新控股

增资至410万元，占出资比例41%。 

2008年7月23日，用佳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区国辉出资150万元，占出资比

例15%，吕志斌出资100万元，占出资比例10%，三新控股出资750万元，占出资

比例75%。 

2008年12月10日，用佳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广东怡富出资250万元，占出

资比例25%，三新控股出资750万元，占出资比例75%。 

2011年5月23日，用佳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广东怡富出资200万元，占出资

比例20%，广州然力出资200万元，占出资比例20%，三新控股出资600万元，占

出资比例60%。 

用佳公司五次股权结构变更均发生在2011年10月广州市规划局核准用佳公

司地块规划条件之前。由于彼时用佳公司地块属广州市绿色生态走廊所确定的控

制性规划范围类，加之该地块涉及南部快线控制的原因，其开发建设规划申请一

直未能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导致该地块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因此用佳公司

历次股权转让既没有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也没有溢价。 

2012 年 10 月，本公司与三新控股、广东怡富、广州然力签署《股权投资协

议》，本公司以现金 10,000 万元全额认购用佳公司增资额 610 万元，占用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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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7.9%，增资溢价部分 9,390 万元计入用佳公司资本公积，增

资资金全部用于番禺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本公司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对用佳公司2011年度和2012年1-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15日出具了《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

字[2012]4811号），报告显示： 

截止2011年12月31日，用佳公司资产总额24,795,629.34元，负债总额

19,456,071.45元，净资产 5,339,557.89元； 2011年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  

-4,089,563.91元，净利润-4,089,582.24元；2011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5,905.34元。 

截止2012年6月 30日，用佳公司资产总额 24,828,527.10元，负债总额

22,624,652.93元，净资产2,203,874.17元；2012年1-6月的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

-3,135,637.79元，净利润-3,135,683.72元；2012年1-6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160,116.18元。 

本公司委托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对用佳公司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出具了《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拟引入新的投资方涉及的广

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京恒信德律评报

字[2012]0155 号），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24,828,527.10 元，评估值为人

民币 276,246,757.77 元，增值率为 1,012.62%；总负债账面值为人民币

22,624,652.93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22,624,652.93 元，增值率为零；净资产（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人民币 2,203,874.17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253,622,104.84 元，增幅为 11,408.01%。根据上述评估结果，用佳公司现有每份

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5.36 元。各方商定，本公司认购用佳公司 610 万元

增资额的对价为 10,000 万元，相当于每份股权认购价为 16.39 元。 

根据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就用佳公司房产项目出具的《广州

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地块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世联咨字[2012]K0801

号），用佳公司房产项目总投资为 94,374.2 万元，开发期为 2.5 年，预计税后利

润为 54,911.6 万元，税后成本利润率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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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控股、广东怡富、广州然力共同向本公司承诺：截止 2015 年 1 季度末

（即预计 2.5 年的项目开发期结束），如用佳公司房产项目最终的实际盈利达不

到前款所述的盈利预测，其差额部分由三新控股、广东怡富、广州然力按其所持

用佳公司股权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足额补偿。 

截至 2012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已向用佳公司足额缴纳增资款。目前用佳

公司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为：本公司持有 37.9%股权；三新控股持有 37.3%股

权；广东怡富持有 12.4%股权，广州然力持有 12.4%股权。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或违规担保情况。 

3．与历史披露情况的对比分析 

由于本公司历史上就同一标的进行方向相反的交易，现对照历史披露情况，

以列表方式对比分析上述情况： 

 

披露项目 本次披露情况 历史披露情况 

交易方向 转让持有的用佳公司 37.9%股权 认购用佳公司的 610 万元增资额，获

得其 37.9%股权 

交易价格 现金 12,706.66 万元 现金 10,000 万元 

标的权属瑕疵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用佳公司所拥有的该土地权属不存

在任何权利瑕疵 

标的运营情况 该公司主要从事自有地块的房地产

开发业务 

该公司主要从事自有地块的房地产

开发业务 

用佳公司主要

资产的情况 

用佳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位于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 59007 平方米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用佳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位于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 59007 平方米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审计情况 本公司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对用佳公司2012年度和2013

年1-9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3年

10月21日出具了《广州市用佳电子有

本公司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对用佳公司2011年度和2012

年1-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8

月15日出具了《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



 

 8 

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3]005739号），报告显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用佳公司

资产总额125,293,987.06元，负债总

额 26,096,281.05 元 ， 净 资 产

99,197,706.01元；2012年营业收入0

元，营业利润-6,141,940.95元，净利

润-6,141,851.88元；2012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2,155,148.61

元。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用佳公

司资产总额 138,556,999.10 元，负债

总额 41,079,707.52 元，净资产

97,477,291.58 元；2013 年 1-9 月的

营 业 收 入 0 元 ， 营 业 利 润

-1,719,359.01 元 ， 净 利 润

-1,720,414.43 元；2013 年 1-9 月的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46,470,233.64 元。 

公 司 审 计 报 告 》（ 大 华 审 字

[2012]4811号），报告显示： 

截止2011年12月31日，用佳公司

资产总额24,795,629.34元，负债总额

19,456,071.45元，净资产5,339,557.89

元；2011年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  

-4,089,563.91 元 ， 净 利 润

-4,089,582.24元；2011年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25,905.34元。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用佳公

司资产总额 24,828,527.10 元，负债

总额 22,624,652.93 元，净资产

2,203,874.17 元；2012 年 1-6 月的营

业收入 0 元，营业利润-3,135,637.79

元，净利润-3,135,683.72 元；2012

年 1-6 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160,116.18 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协商，协议各方同意依据 2012 年 10 月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中的盈利

补偿承诺条款，按如下方式计算股权转让的价格： 

股权转让价格=转让方投资额×受让方受让的股权占转让方所持有的全部股

权的比例×（1+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的项目税后成本利润率×转让方投资期÷可

行性研究报告预计的开发期） 

协议各方同意，本公司（转让方）投资期按 14 个月计算。 

根据上述公式，本公司向三新控股、广东怡富、广州然力三方转让股权的价

格分别计算如下： 

（1）本公司向三新控股转让持有的用佳公司 22.7%股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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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60%×（1+58%×14÷30） 

=7624 万元 

（2）本公司向广东怡富转让持有的用佳公司 7.6%股权的价格 

=10000×20%×（1+58%×14÷30） 

=2541.33 万元 

（3）本公司向广州然力转让持有的用佳公司 7.6%股权的价格 

=10000×20%×（1+58%×14÷30） 

=2541.33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甲方”）拟与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乙方”）、广

东怡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丙方”）、广州市然力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丁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对象 

本次转让对象为甲方持有的用佳公司 37.9%股权，其中： 

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用佳公司 22.7%股权； 

甲方向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用佳公司 7.6%股权； 

甲方向丁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用佳公司 7.6%股权。 

（二） 转让价格 

1．计算方式 

经协商，协议各方同意按如下方式计算股权转让的价格： 

股权转让价格=甲方投资额×受让方受让的股权占甲方所持有的全部股权的

比例×（1+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的项目税后成本利润率×甲方投资期÷可行性研

究报告预计的开发期） 

协议各方同意，甲方投资期按 14 个月计算。 

2．转让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甲方向乙、丙、丁方转让股权的价格分别计算如下： 

（1）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用佳公司 22.7%股权的价格 

=10000×60%×（1+58%×14÷30） 

=7624 万元 

（2）甲方向丙方转让其持有的用佳公司 7.6%股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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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20%×（1+58%×14÷30） 

=2541.33 万元 

（3）甲方向丁方转让其持有的用佳公司 7.6%股权的价格 

=10000×20%×（1+58%×14÷30） 

=2541.33 万元 

（三）价款支付方式 

1．乙、丙、丁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乙、丙、丁方应最迟不晚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一次

性划入甲方指定账户。 

3．甲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协助乙、丙、丁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协议各方应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 

2．如受让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

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如因受让方违约给转让方造成损失，受让方支

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受让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五）其他条款 

1．本协议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成立，自甲

方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2．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乙、丙、丁三方在《股

权投资协议》中向甲方作出的盈利补偿承诺自动失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转让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与关联人

产生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的情况。转让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根据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就用佳公司房产项目出具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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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地块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世联咨字[2012]K0801

号），用佳公司房产项目开发期为 2.5 年，预计到 2015 年 1 季度末结束。但是，

受广州市用地指标紧缺和政府政策变动的影响，用佳公司房产项目至今未能取得

政府的施工许可，目前也无法判断未来何时可取得施工许可，因此具体开工时间

暂不确定。鉴于公司投资用佳公司的目的是进行风险可控、收益较好的中短期投

资，以有利于稳定和改善公司未来 1-2 年后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用佳公司房

产项目开工时间的不确定性使得该项目已不符合本公司中短期投资的定位。另一

方面，三新控股、广东怡富、广州然力对本公司的利润补偿承诺是基于用佳公司

房地产开发项目在 2012 年度之前能顺利取得施工许可、开工建设，并于 2015

年一季度末建设完工的基础上作出的。现该项目迟迟不能开工，为规避政策风险

和市场风险、控制投资风险、保护股东利益，公司选择将持有的全部用佳公司股

权转让，退出用佳公司房产项目。 

收回的资金将用于支付购买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0%股权的价款和补充

主营业务的流动资金，对公司主营业务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2．和该关联人进行交易的原因 

本公司不和独立市场第三方交易，而必须和该关联人进行交易的原因如下： 

三新控股、广东怡富、广州然力曾就用佳公司房产项目实际盈利与盈利预测

的差额部分向本公司作出补偿承诺，因此本次交易中三方同意按可行性研究报告

测算的项目税后成本利润率×转让方投资期÷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的开发期的

方式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独立第三方难以提供此溢价。 

3．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将实现投资收益 2,706.66 万元，年投资收益率为

23.2%，预计对公司 2014 年损益产生影响；同时有利于加大主营业务的资金投入，

增加流动资金，促进主营业务的长远发展。 

4．交易存在的风险和防范措施 

本项交易可能存在转让款项难以收回的风险。对此，本公司已在《股权转让

协议》中设置如下防范措施：（1）约定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协助受让方

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约定如受让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

每逾期一天，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三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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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 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三新控股仅发生了本次关联交易，没有发

生其他类型的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认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参加了董事会会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交易价格由双方根据交易对方的

原补偿承诺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发表了意见，认为：本次交易遵守了公平、

自愿、诚信的原则，审议程序合法，信息披露内容充分，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效控制了投资风险、保护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 

 

十一、其他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具体实施股权转让相

关事宜。 

 

十二、备查文件 

1、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广州市用佳电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3]005739 号）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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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